附件1

安徽省民政厅购买基层社会管理与服务专题知识培训采购需求（项目编号：2014－AHMZ-007）
举办2期基层社会管理与服务知识专题培训班，培训对象为辖区社区社会组织发展良好的社区居民委员会主任和农村村民委员会主任，每期培训人数110人。

一、培训目标要求

通过培训，使学员能够掌握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城乡社区建设的基础知识和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提高学员从事基层社会管理与服务的能力，更好地为居民群众提供服务。

二、培训内容要求

1、居委会主任培训班应包括以下内容：社区的发展与作用、政府在社区管理中的作用、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与参与、社区工作者的能力培养、社区工作的职业化发展、社区信息化网络系统的操作、社区建设的社会支持、创新型的社区领导、学习型社区的模式与创建、社区工作的评估系统、社区发展的前景与展望。

2、村委会主任培训班应包括以下内容：农村社区的起源与发展、村民委员会与农村社区的关系、社区服务的内容与实现形式、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与参与、社区工作者的能力培养、社区工作的职业化发展、社区信息化网络系统的操作、社区建设的社会支持、社区工作的评估系统、农村社区发展的前景与展望。
三、培训形式、课时及师资要求

脱产集中授课，时间3天（含报道、撤离，集中授课不少于2天）。授课教师应具备副高以上职称，对社会管理与建设有较深入的研究和实践经验，并取得相应的成果。
四、培训承办单位资格、条件及组织管理要求

1、有办学资质。承办培训项目的单位应是在各级民政部门登记的社会组织或其他有资质的培训机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相关证件须在有效期内并通过年检。

2、具有较好的培训工作业绩。有承办培训的经验，能够独立编制培训方案、设计课程安排、组织教学管理和提供后勤保障，没有违规收费及其他违法行为记录。

3、具有相应的师资和管理力量。申报单位应具有副高（含副高及相当于副高）以上职称的教师不少于2人，每个承办单位为培训服务的专职管理人员数量不少于3人。

五、实施时限

2014年10月-2015年6月

六、购买标准及资金支付

培训项目2个，根据《安徽省省直机关会议、培训、活动经费管理办法》，按每人每天综合定额不高于300元标准执行，每个项目经费不超过10万元。按照《政府购买社区服务实施办法》，在项目实施开始和中期评估两个阶段，分两次直接拨付到项目承接单位。
PAGE  
- 2 -

